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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敏感區劃定變更及廢止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地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章  地質敏感區之分類及劃定原則 

第 二 條    具有特殊地質景觀、地質環境或有發生地質災害之虞之地質敏感區，包括以下

各類： 

ㄧ、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 

二、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三、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四、山崩與地滑地質敏感區。 

五、土石流地質敏感區。 

六、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地質敏感區。 

第 三 條    地質遺跡指在地球演化過程中，各種地質作用之產物。 

地質遺跡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劃定為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 

一、有特殊地質意義。 

二、有教學或科學研究價值。 

三、有觀賞價值。 

四、有獨特性或稀有性。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範圍之劃定，除地質遺跡本體外，必要時得增加緩衝帶範

圍，以避免開發行為緊鄰地質遺跡本體。 

第 四 條    地下水補注區指地表水入滲地下地層，且為區域性之地下水流源頭地區，其具

有下列情形之ㄧ者，得劃為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一、為多層地下水層之共同補注區。 

二、補注之地下水體可做為區域性供水之重要水源。 

第 五 條    活動斷層指過去十萬年內有活動證據，且未來可能再度活動之斷層。活動斷層

及其兩側易受活動斷層錯動或地表破裂直接影響之地區，得劃定為活動斷層地質敏

感區。 

第 六 條    曾經發生土石崩塌或有山崩或地滑發生條件之地區，及其周圍易直接受山崩或

地滑影響之區域，得劃定為山崩與地滑地質敏感區。 

第 七 條    曾經發生土石流或有明顯土石流發生條件之地區，及其周圍易直接受影響之地

區，得劃定為土石流地質敏感區。 

第 八 條    地質敏感區範圍繪製作業，應以比例尺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為作業底圖。但

高山地區無此比例尺者，得以一萬分之一替代。 

第三章  地質敏感區劃定、變更、廢止及公告之行政作業 

第 九 條    地質敏感區之劃定、變更或廢止，應由主管機關研提計畫書，經地質敏感區審

議會審查通過，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 

主管機關研提之計畫書於提送中央主管機關前，應於地質敏感區所在地之直轄



市政府或縣 (市) 政府，公開展示三十日。 

地質敏感區所在地土地權利利害關係人，得於公開展示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

名及地址，並附具理由及證據，向主管機關提出意見，由主管機關一併提送中央主

管機關，提供地質敏感區審議會審查計畫書之參考。 

第 十 條    地質敏感區劃定計畫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ㄧ、劃定原因：說明劃定之法規依據及地質證明。 

二、範圍說明：說明涵蓋範圍之邊界及涵蓋範圍內之重要地形地物，並附下

列圖說： 

(一)位置圖：標示地質敏感區位置與行政區關係，其比例尺不得小於十萬

分之一。 

(二)範圍圖：標示地質敏感區之邊界及其內之重要地形地物，其比例尺以

與地質敏感區範圍繪製作業底圖比例尺相同為原則。但地質敏感區分

布範圍廣闊者，得縮小比例尺為二萬五千分之一。 

三、地質環境資料：包括地形、地層、地質構造及水文地質。 

第十一條    地質敏感區因環境改變或新證據發現，致使地質敏感區範圍改變時，應辦理該

地質敏感區之變更。 

第十二條    地質敏感區變更計畫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原劃定原因。 

二、原公告日期、文號。 

三、變更原因：說明變更之法規依據及地質證明。 

四、變更範圍說明：說明涵蓋範圍之邊界及涵蓋範圍內之重要地形地物，並

附下列圖說： 

(一)變更前後位置圖：標示地質敏感區變更前後位置與行政區之關係，其

比例尺不得小於十萬分之一。 

(二)變更前後範圍圖：標示地質敏感區之邊界及其內之重要地形地物，其

比例尺以與地質敏感區範圍繪製作業底圖比例尺相同為原則。但地質

敏感區分布範圍廣闊者，得縮小比例尺為二萬五千分之一。 

五、地質環境資料：包括地形、地層、地質構造及水文地質。 

第十三條    地質敏感區因環境改變或新證據發現，致使原劃定原因消失時，應辦理該地質

敏感區之廢止。 

第十四條    地質敏感區廢止計畫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原劃定原因。 

二、原公告日期、文號。 

三、原公告範圍： 

(一)位置圖：標示地質敏感區位置與行政區關係，其比例尺不得小於十萬

分之一。 

(二)範圍圖：標示地質敏感區之邊界及其內之重要地形地物，其比例尺以

與地質敏感區範圍繪製作業底圖比例尺相同為原則。但地質敏感區分

布範圍廣闊者，得縮小比例尺為二萬五千分之一。 



四、廢止原因：說明廢止之法規依據及地質證明。 

第十五條    地質敏感區劃定、變更或廢止，得採個別或分批辦理。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地質敏感區，應公告範圍圖說及坐標，並於公告後將圖說及

坐標交轄管地方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立地質敏感區資料庫，提供網路查詢及下載列印查詢結果。 

第四章  附則 

第十六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地質敏感區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地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地質敏感區審議會 (以下簡稱審議會) 審查事項如下： 

一、各類地質敏感區劃定相關事項。 

二、各類地質敏感區變更相關事項。 

三、各類地質敏感區廢止相關事項。 

第 三 條    審議會置召集人一人，由中央主管機關首長兼任或指定之。 

第 四 條    審議會置委員十七人至二十五人，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機關代

表及專家學者擔任，其中專家學者人數不得少於委員總人數二分之一。 

第 五 條    審議會機關代表委員，由中央主管機關首長就本法第六條第一項所定土地利用

計畫、土地開發審查、災害防治、環境保育或資源開發之主管機關代表聘兼之。 

審議會專家學者委員，由中央主管機關首長就具有地質敏感區相關學術專長及

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聘兼之。 

第 六 條    審議會委員任期二年，期滿得續聘之，其中專家學者委員，每次改聘席次不得

少於三分之一。 

機關代表委員職務異動時，原派機關應改派代表，補足原任期；專家學者委員

出缺時，得予補聘，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 七 條    審議會開會前，得經召集人核可，視個案特性，邀請審議會委員及專家學者組

成專案小組，召開初審會議，獲致初審結論後提報審議會議審查。 

前項初審會議之主席，由審議會召集人就審議會委員指派之。 

第 八 條    審議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不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理

或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 九 條    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數之出席，始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

意，始得決議。 

第 十 條    審議會機關代表委員不克親自出席時，得另派員代理出席，並參與會議發言及

表決；專家學者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代理。 

第十一條    審議會開會時，地質敏感區計畫書研提機關應指派代表列席報告及說明。 

第十二條    審議會運作所需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編列預算支應。 

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準則依地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分為區域調查及細部調查，其調查區範圍分別界定

如下（附圖）。但本準則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ㄧ、區域調查：應包含基地全部及基地周界外二公里範圍與基地所在地質

敏感區重疊部分。 

二、細部調查：應包含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疊部分。 

基地與地質敏感區重疊部分維持原地形地貌且不開發者，得免細部調查。 

第  三  條    區域地質調查得引用既有地質資料，既有地質資料不足者，應以露頭調查、

遙測影像判釋或其他方法補充資料；引用既有地質資料應註明資料來源。 

細部調查應進行現地調查，現地調查如有既有資料可資引用者，得以既有

資料取代。 

第  四  條    本準則所規定之必要地質調查方法，得以其他合乎學理且能達到相同調查目

的之方法取代。 

第  五  條    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應依本準則規定製作地質敏感區基地地

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報告書（以下簡稱報告書）；報告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 

基地與二種類別以上地質敏感區範圍重疊時，應依不同類別地質敏感區規

定，分別辦理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其調查及評估結果得併於同一報

告書。 

第  六  條    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係由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所定技師辦理者，報告

書之簽證應檢附該辦理技師之技師證書及執業執照影本；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公營事業機構或公法人內依法取得相當類科技師證書者辦理時，應檢附該辦理技

師之技師證書影本。 

第二章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之調查及評估 

第  七  條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應進行之基地地質調查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區域調查：地形、地層分布及地質構造。  

二、細部調查： 

(一)地質遺跡之產狀、外觀形態及保存狀況。 

(二)地質遺跡之地表分布範圍。 

(三)地質遺跡有向地下延伸者，在預計開挖深度範圍內之分布。 

(四)岩層位態、岩石性質及地質構造。 

第  八  條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細部調查，露頭調查為必要之調查方法，並得以地質鑽

探、地球物理測勘或其他方法輔助地下地質調查；採用之調查方法應以保持地質

遺跡之完整性為原則。 

第  九  條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報告書應附圖說規範如下： 



一、區域調查地質圖：應標示地形、岩層位態、地質構造及地質遺跡分布

位置，其比例尺不得小於二萬五千分之一。 

二、細部調查地質圖：應標示地形、岩層位態、岩石性質、地質構造及地

質遺跡分布位置，其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千分之一。 

三、地質剖面圖：區域調查地質圖及細部調查地質圖，均應附與地質圖同

比例尺之地質剖面圖。 

第  十  條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安全評估應包括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評估基地開發範圍與地質遺跡之空間關係及開發行為對地質遺跡形

狀、視覺或完整性之影響，並研提因應對策。 

二、研提開發行為於施工期間對地質遺跡採取之保護措施及評估其效果。 

三、開發行為人對地質遺跡長期維護之因應對策。 

第三章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之調查及評估 

第 十一 條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應進行之基地地質調查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區域調查：地形、地層分布、地質構造及水文地質概況。 

二、細部調查： 

(一)地形：水系、坡度及地形特徵。 

(二)地表沉積物種類及粒徑分布：地表深度二公尺內之砂、礫石及泥層

之分布。 

(三)地下地層岩性分布：地下地層岩性調查、鑽孔內地層地球物理特性

及地層側向延伸分布。 

(四)水文地質參數：地下水位及透水係數。 

第 十二 條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細部調查必要調查方法之規劃、配置及其他應遵行事

項如下： 

一、地表沉積物種類及粒徑分布：細部調查區面積在六百二十五平方公尺

以下，沉積物種類及粒徑分布調查至少應有二採樣點；面積逾六百二

十五平方公尺者，每增加六百二十五平方公尺應增加一採樣點，未滿

六百二十五平方公尺者，以六百二十五平方公尺計。採樣點以均勻分

布於細部調查區為原則。 

二、地質鑽探：均應全程取樣。 

(一)鑽探數量及配置：細部調查區面積在○．五公頃以下者，得不進行

地質鑽探；面積逾○．五公頃，且在二公頃以下者，至少應鑽探二

孔；面積逾二公頃者，每一公頃應鑽一孔，未滿一公頃者，以一公

頃計。鑽探孔位以均勻分布於細部調查區為原則。 

(二)鑽探深度：每孔深度至少五十公尺或進入岩盤至少五公尺。 

(三)配合地質鑽孔調查地下水位及透水係數。 

前項調查顯示地層岩性變化複雜地區，應增加鑽探數量或以地球物理測勘

方法輔助調查。 

第 十三 條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報告書應附圖說規範如下： 



一、區域調查地質圖：應標示地形、地層、地質構造及基地範圍，其比例

尺不得小於二萬五千分之一。 

二、細部調查地質圖：應標示地形特徵、沉積物粒徑分布、鑽探孔位、剖

面位置、採樣位置及地球物理測勘位置，其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千分之

一。 

三、水文地質剖面及柵狀圖：區域調查地質圖應附水文地質剖面圖；細部

調查地質圖應附水文地質柵狀圖。其中水平比例尺同各地質圖比例，

垂直比例尺得適度放大。 

四、地質鑽探岩心柱狀圖：應描繪並記錄岩性、粒徑變化及顏色，並附岩

心照片及井測圖，其比例尺為一百分之一以上。 

第 十四 條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安全評估應包括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評估土地開發行為開發中對地下水水質及入滲補注量直接或間接之影

響。 

二、評估土地開發行為開發後造成地下水質及入滲補注量之影響。 

三、經評估土地開發行為對地下水水質及入滲補注量造成永久性或暫時性

不良影響時，應採取因應措施，並評估其效果。 

第四章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之調查及評估 

第 十五 條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應進行之基地地質調查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區域調查：活動斷層地形特徵、地層分布及地質構造。 

二、細部調查： 

(一)岩層分布:地表及地下岩層之分布及位態；未固結岩層之厚度變化。 

(二)地質構造：活動斷層及其相關破裂出露位置、寬度及地下延展；節

理、劈理、擦痕及裂隙之位態分布。 

第 十六 條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調查方法之規劃、配置及其他應遵行事項如下： 

一、地形判釋：由航空照片、遙測影像、數值地形模型或其他地形圖資判

讀活動斷層地形特徵。 

二、露頭調查：進行岩性、地層、活動斷層與其相關破裂之位態及性質調

查。 

三、地質鑽探：均應全程取樣，調查地下岩層分布及厚度、活動斷層及剪

裂帶深度。 

(一) 鑽探數量及配置：鑽探剖面應儘量垂直活動斷層走向，其配置以能

呈現細部調查區之特性及其與活動斷層之關係為原則；沿活動斷層

走向平行方向之長度每一百公尺應繪置一剖面，未滿一百公尺者，

以一百公尺計。剖面長度未滿二十公尺者，應至少有一鑽孔控制；

剖面長度在二十公尺以上者，應至少有二鑽孔控制，且位於剖面兩

端之鑽孔與細部調查區邊界之距離以小於十公尺為原則；同剖面之

鑽孔岩性有明顯變化或構造複雜者，應增加鑽探數量以調查是否有

活動斷層通過及其可能分布位置。 



(二) 鑽探深度：每孔深度應至少三十公尺。 

四、探溝調查：依據地表調查及鑽探結果研判細部調查區內如有活動斷層

通過，應進行探溝調查，記錄岩層分布、構造特徵及活動斷層位置，

分析活動斷層近期之活動歷史及變動影響範圍。 

五、地球物理測勘：細部調查區地質變化複雜者得以地電阻探勘、淺層震

測或其他合於學理之探勘方法，輔助地下地質調查。 

第 十七 條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報告書應附圖說規範如下： 

一、區域調查地質圖：應標示活動斷層地形特徵、地層分布及地質構造，

其比例尺不得小於二萬五千分之一。 

二、細部調查地質圖：應標示地形特徵、岩層分布與位態、地質構造、鑽

探孔位、剖面位置、探溝調查位置及地球物理測勘位置，其比例尺不

得小於五千分之一。 

三、地質剖面圖：區域調查地質圖與細部調查地質圖，均應附與地質圖同

比例尺之地質剖面圖；細部調查應配合鑽探資料，標示地層（岩層）

界線及活動斷層；如活動斷層不在細部調查區範圍內，應依現有資料

將活動斷層標示於剖面延伸線上。 

四、探溝立面圖：應描繪並記錄探溝兩壁開挖面岩層分布及構造特徵，附

完整開挖面照片，其比例尺為一百分之一以上。 

五、地質鑽探岩心柱狀圖：應描繪並記錄岩性及不連續面，並附岩心照片，

其比例尺為一百分之一以上。 

第 十八 條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安全評估應包括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評估活動斷層活動時基地內地表破裂或變形之特性及可能影響範圍。 

二、評估活動斷層活動時地表破裂或變形對開發行為之影響，並分析基地

內開發行為之適當性。 

三、因應對策及其效果評估。 

第五章    山崩與地滑地質敏感區之調查及評估 

第 十九 條    山崩與地滑地質敏感區之區域調查範圍，應包含基地及其所在之地質敏感區

全部。 

第 二十 條    山崩與地滑地質敏感區應進行之基地地質調查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區域調查： 

(一)環境狀況：土地利用現況、植生狀況、降雨紀錄、地震紀錄、水系

與蝕溝分布及坡地災害歷史。 

(二)地質特性：地形、岩層分布、地質構造、順向坡特性、不穩定土體

或岩體之分布及特性。 

二、細部調查： 

(一)地質特性：坡度與坡向、臨河岸之距離與高差及不連續面或地質弱

面之特性。 

(二)坡地現況及工程特性：地表土壤與岩石之一般物理性質與強度特



性、潛在滑動面之分布、地下水文特性及既有擋土或排水設施現況。 

第二十一條    山崩與地滑地質敏感區調查方法之規劃、配置及其他應遵行事項如下： 

一、遙測影像判釋：利用航空照片、衛星影像、地形或地質圖資，判讀環

境狀況、地形特徵及地質特性。 

二、地表調查：調查岩層與覆土層特性、地質構造、地表裂縫、坡趾狀況、

其他崩滑徵兆、土地利用現況及既有設施現況，並查核前款判讀結果。 

三、地質鑽探：均應全程取樣，調查覆土層之分布與厚度及岩體之特性。 

(一)鑽探數量及配置：細部調查區面積在○．一公頃以下者，至少應鑽

探一孔；面積逾○．一公頃，且在一公頃以下者，至少鑽探二孔；

面積逾一公頃者，每○．五公頃應鑽一孔，未滿○．五公頃者，以

○．五公頃計。鑽探孔位應配合調查區域狀況選擇適當之配置；如

為順向坡應優先配置鑽孔。 

(二)鑽探深度：每孔深度至少三十公尺，並應進入岩盤至少五公尺；如

位於順向坡，坡面上之鑽孔深度應足以釐清順向坡之岩層組成與厚

度及主要不連續面之特性。 

(三)配合地質鑽孔進行地下水位量測，並視坡地穩定分析之需要進行土

壤與岩石力學試驗及地下水文調查。 

四、依據地表調查及鑽探結果，細部調查區如有滑動面發育，應適度增加

鑽探數量或輔以地球物理測勘調查滑動面之形貌。 

第二十二條    山崩與地滑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報告書應附圖說規範如下： 

一、區域調查地質圖：應標示地形特徵、地質、坡地環境現況、基地與其

所在地質敏感區範圍及剖面位置，其比例尺不得小於二萬五千分之一。 

二、細部調查地質圖：應標示地形特徵、岩層與覆土層分布、地質構造、

既有山崩或地滑之滑動與堆積分布範圍、鑽探孔位與剖面位置及地球

物理測勘位置，其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千分之一。 

三、地質剖面圖：區域調查地質圖應附二條相互垂直之剖面；細部調查地

質剖面圖應配合鑽探孔位繪製，以表現覆土層及岩層之空間分布；剖

面圖之比例尺應與地質圖相同。 

四、地質鑽探岩心柱狀圖：應描繪並記錄岩性及不連續面特性，並附岩心

照片，其比例尺為一百分之一以上。 

第二十三條    山崩與地滑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安全評估應包括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評估山崩或地滑發生之土石下坡運動特性、崩塌或滑動量體及影響範

圍，對開發行為安全之影響。 

二、評估順向坡之穩定性及開發行為對順向坡穩定性之影響。 

三、評估開發行為造成現有山崩或地滑範圍擴大、誘發潛在山崩、地滑或

順向坡岩體滑動之可能性及其規模。 

四、因應對策及其效果評估。 

第六章  土石流地質敏感區之調查及評估 



第二十四條    土石流地質敏感區之區域調查範圍，應包含基地及其所在之土石流溪流集水

區全部。 

第二十五條    土石流地質敏感區應進行之基地地質調查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區域調查： 

(一)地質環境特性:土石流溪流集水區之地層、岩性、地形、水文、植生

及土地利用情形資料。 

(二)土石崩塌料源：土石流溪流之集水面積、崩塌面積、崩塌深度及崩

塌量。 

(三)土石流流動區溪床特性：土石流之溪床寬度、溪床坡度與堆積材料

厚度及性質。 

(四)土石流溢流：溢流點位置及溢流範圍。 

(五)土石流堆積區特性：堆積區地形坡度、堆積材料性質、水文、植生

及土地利用情形資料。 

(六)土石流災害歷史：歷史土石流之發生條件、流動型態、災害分布範

圍及歷史災害文獻紀錄。 

(七)土石流治理工程措施：抑制工程、攔阻工程、護岸工程及疏導工程，

包括攔砂壩、防砂壩、固床工及緩衝林帶。 

二、細部調查： 

(一)土石流堆積物地表與地下分布及粒徑變化。 

(二)土石流流動與堆積之特徵及地形坡度變化。 

(三)調查區與土石流流動區之距離及基地與溪床之高程差。 

(四)基地內相關土石流治理工程措施。 

第二十六條    土石流地質敏感區調查方法之規劃、配置及其他應遵行事項如下： 

一、遙測影像判釋：利用航空照片或衛星影像，判讀土石流溪流集水區之

地形、水系、土地利用、土石崩塌料源、溢流點及堆積範圍。 

二、地表調查：地質、土石堆積之特徵、分布範圍及治理措施。 

三、試坑調查:以試坑分層採取土石堆積材料，分析土石材料粒徑。細部調

查區面積每○．五公頃應至少配置試坑一處，未滿○．五公頃者，以

○．五公頃計；面積在○．一公頃以下者，得不進行試坑調查。試坑

配置以均勻分布於細部調查區為原則；試坑深度至少三公尺，應記錄

沉積物垂直變化。 

四、地質鑽探：均應全程取樣，調查土石流堆積材料厚度及粒徑變化： 

(一)鑽探數量及配置：細部調查區面積在○．一公頃以下者，至少應鑽

探一孔；面積逾○．一公頃，且在一公頃以下者，至少鑽探二孔；

面積逾一公頃者，每○．五公頃應鑽一孔，未滿○．五公頃者，以

○．五公頃計。鑽探孔位配置以均勻分布為原則。 

(二)鑽探深度：每孔深度至少二十公尺或進入岩盤五公尺。 

第二十七條    土石流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報告書應附圖說規範如下： 



一、區域調查地質圖：應套疊地質敏感區範圍，並標示地形、地層、土石

流溪流集水區範圍、崩塌地、崩積材料厚度與分布範圍、溢流點位置、

流動區及堆積區，其比例尺不得小於二萬五千分之一。 

二、細部調查地質圖：應標示地形特徵、地層、岩性分布、地質構造、鑽

探孔位、剖面位置、試坑調查位置、土石流流動區及堆積區分布，其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千分之一。 

三、地質剖面圖：區域調查地質圖應附土石流溪流縱斷面圖，標示土石材

料堆積位置；細部調查地質圖應配合地質鑽探及試坑繪製至少二條相

互垂直之地質剖面圖。 

四、試坑剖面圖：應描繪並記錄試坑開挖面沉積物變化，並附完整剖面照

片，其比例尺為一百分之一以上。 

五、地質鑽探岩心柱狀圖：應描繪並記錄岩性及粒徑分布，並附岩心照片，

其比例尺為一百分之一以上。 

第二十八條    土石流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安全評估應包括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評估土石流潛勢、規模及對開發基地影響之範圍。 

二、評估土石流對土地開發行為或建築物安全之影響。 

三、開發行為安全之因應對策及其安全效果評估。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九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行。 



第二條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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